
是否要通報 是否要貼印花 檢附憑證 備註

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 不論金額大小都要通報

都要貼千分之4印花

(貼於個人式收據或多

人式收據背面)

個人式收據或多人式收據(會計室網站)

1,001元以上需通報 不需貼印花

1.檢附得獎的清冊(多人或單人都可)

2.檢附購買獎品、禮券之發票或收據

3.需有名次、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地址、

領取獎品(品名)或禮券之金額及簽名欄位

1,000元(含)以下不需通報 不需貼印花

1.檢附得獎的清冊(多人或單人都可)

2.檢附購買獎品、禮券之發票或收據

3.需有名次、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地址、

領取獎品(品名)或禮券之金額及簽名欄位

若單筆金額、禮品、禮券價

值新台幣20,001元以上，依規

定須代扣10%所得稅

不需貼印花
* 收據總金額應填寫得獎金額，不得填寫

扣稅後金額

若得獎者為非我國境內居住

者(外籍)依規定一律須代扣

20%所得稅

不需貼印花

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品、禮券

扣繳金額需由領取人先行繳納，老

師需將代扣稅額填具繳款單並送交

出納完成繳納手續後，方可發放對

應之禮品或禮券。

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、獎品、禮券注意事項


